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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本规则用于规范基于温室气体管理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1.2 本规则依据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相关技术标准，对规范温室气体管理

体系认证过程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过程的相关责任，保证规范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规范有效。

1.3 本规则是本机构在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的基本要求，温室气体管理体

系认证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则。

2 认证依据

GB/T 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要求》

3 认证机构要求

3.1 本机构是经国家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CNCA）批准从事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3.2 本机构依据国家标准 GB/T 27021《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建

立管理制度并符合其管理要求。

3.3 本机构建立内部制约、风险防范机制、监督和责任制，实现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培训、认证和认证决定等工作环节相互分开，以符合公正性要求。

3.4 本机构在行政许可和自身具备能力范围内提供认证服务。认证服务按照公认和

适用的标准对申请方的管理体系进行独立审核和认证，向所有申请方开放，对其认证活

动的公正性负责，不允许商业、财务或其他压力损害公正性。

4 认证人员的要求

4.1 本机构参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认证人员应具备必要的个人素质和温

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和（或）工作经历。

4.2 本机构参与温室气体管理的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认证人员应符合下述条件：

（1）温室气体管理的管理体系审核人员应取得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的温室气体管理

师和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员注册资格，并保持资格有效；

（2）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审核人员和其他专职认证人员应经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相关

知识培训，并经考试和评价，经本机构能力评定具备相应能力，方可开展相应职能工作。

4.3 认证人员应遵守从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认证活动及作出的认证审核报告和认

证结论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认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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